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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行政公職局提供保安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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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　 一般 規 定

１．１ 簽 訂 合 同之 雙 方 及 其 代 表

１．１．１ 簽訂合 Ｊ’４ －＝Ｃ 雙 方為澳 門特 別行 政 區行 政 公職局和被

判給人 。

１．１．２ 在有需要 時 ，行 政公職局和被 判給 人將委任代表以

便處玩合 同範 圍內的事 宜 。雙 ７ 通 知對 方 ，清 楚表
明有關代表的身份 資料及所獲授 予的權 限 。

１．２ 合 同標 的 及 範 圍

１．２．１ 澳門特 別行 政 區政 府與被判給 人訂定 旨在 向行 政 公

職局提 供保安服務的合 同。

１．２．２ 除有明確 相反 的指示 外 ，本 合 同標 的為行 政 公職局

以下場所提供保安服務 。

場所
面 積

(平ff#)
詳細地點

方圓廣場 317l
澳門水 坑尾街188-198號方圓廣場地庫

至十八樓

誠豐W業

中心
3136

澳門宋玉生廣場 322-362誠豐商業中

心六樓和七樓

龍成大廈 710
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614A-640號龍成大

廈八樓

芭仔客運

碼頭
l736 芭仔北安大馬路 地 面層O座

１．２．３ 行政 公職局得 保 留權 利在認 為需要 時與 笫三 者簽訂

合同 ，以 便 執行 包括在本 合 同內的工作 、服 務及供

應 ，或 直接 執行 或透 過 中介 執行 ，但 被 判給 大並不

因此 而有權 要求任何補償 。

行政公職局格 式六

Ｓ Ａ Ｆ Ｐ　－　Ｍ ｏｄｅｌｏ　６ ＠ １０００／ｏ環保再造紙ａ　Ｐａｐｅｌ　ｒｅｃｉｃｌａｄｏ

城 ／ '

２

Ａ －４ 規 格 印 件 ２ ０ ２ ０ 年 ８ 月

Ｆ ｏｍ ｉａｔｏ　Ａ －４　Ｉｍ ｐ．　Ａ ｇｏ．　２ ０ ２ ０



Ｊｘ�ｆｆｌ占
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
Ｇ ｏｖｅｒｎｏ　ｄａ　Ｒ ｅｇｉａｏ　Ａ 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ａ　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　ｄｅ　Ｍ ａｃａｕ

行 政 公 職 局
Ｄ ｉｒｅｃｓ，ａｏ　ｄｏｓ　Ｓｅｒｖｉｙｏｓ　ｄｅ　Ａ 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ｑａｏ　ｅ　Ｆ ｕｎｑＭｏ　Ｐ ｉｘｂｌｉｃａ

１．２．４ 倘被 判給 人不履 行合 同所 規 定的義務 ，行 政 公職局

得把執行被 判給 人未有執 行合 同所 規 定的工作所 需

的開支 記入 被 判給 人帳 內 ，或 根 據本 件 笫４ ．４．３．點

的規 定予以扣除 。

１．３ 被 判 給 人 之 貴任

１．３．１ 除了在 合 同及 補充適 用的 法例上 訂定的義務 外 ，被

判給 人還需履行以下的義務 ：

ａ） 維待行政 公職局於 是次招標 標 的 中指 定 的場 所

之秩序 ，在 緊急情況時提供額外的保安服務 ；

ｂ） 在提供服務 時保障邢 門 、工 作人 員及 市民之 財

產及 人身安全 ；

Ｃ） 向內＃Ｆ Ｉ 作 人 員及 市 民提供及 時 、優 質 、快捷

的服 務 。

１．３．２ 被判給 人 必須按 照二作 的各 項規 則及 合 同的其他 規

定 ，全 力把 合 同所 定 的正 作 、服 務 及 供 應 做 到最

好 。

１．３．３ 執行 本合 同時 ，被 判給 人必須 完全遵 守現 行 的法例

和各 個官方及 管理實體 的指示 ，並 直接 主動辦 理所

規定的手續和 負責有關的 負擔 。

１．３．４ 未得 行 政 公職局事 先及 明確 的許 叮 ，被 判給 人不得

簽訂提供持 久性 質服 務 的次 合 同 ，違 者除處以罰款

最高叮達合 同價格 的百分之十（１ ０ ％ ）的金額外 ，並

解除合 同。

１．３．５ 上點所 指的許 叮應最遲於提供上 述服務 開始 前六十

日提 出中請 。

１．３．６ 在簽 訂次合 同以執 行正作 、服 務及供應時 ，被 判給

人必須協調益確保履行 其所承擔的義務 。被 判給 人

所簽合 同的內容須經核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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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３．７ 未得行 政 公職局事 先及 明確 的許 叮 ，被 判給 人不得

全邢或邢份 將合 同的地 位轉讓 ，違 者除處 以罰款 最

高達 合 同價格 百分之二十五 （２ ５ ％ ）的 金額外 ，並 解

除合 同 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／ 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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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３．８ 按照現 行 法例規 定 ，被 判給 人 負責 履行 其工作人 員

的安全 、紀律 、職 業能力及 工作待遇的義務 。

１．３．９ 被判給 人必須在行 政公職局發 出通 知 日起 計四十 日

內置換 由被 判給 人透過汰合 同所 聘請 而被 行政公職

局認 為未 有適 當地 履行合 同如服 務 態度 、延 遲或採

用的 ７ ＆ 不當等的實體 ；Ｍ 據 此項規 定而作 的更換

不賦 予被 判給人要求任何ｉ４償 的權利 。

１．４ ４ 定 擔 保

１．４．１ 為保 證 被 判給 人準確及依 時履行 因訂 立合 同而承 擔

的義務 ，被 判給 人須向行 政 公職局繳 交具相當於 判

給總金額百分ｚ　ｖｓｙ　（４％ ） 的確 定擔保 。如被 判給 人

未能及 時在接獲通知 日起 計八 日內提 交確 定擔保 ，

且益非 因發 生不取 Ａ ＊ 其意願 而叮 被視為充分理 由

的事實 ，臨 時擔保 將歸判給 人所有 ，且 有關判給 即

時失去效 力 。

１．４。２ 如被 判給 人未能在指定 日期 、時 間及 地點參與訂立

合同 ，Ｎ 並 非 因發 生不取 ａ＊ 其意願 而可被 視為充

分理 由的事實 ，確 定擔保 將歸判給 人所有 ，且 有關

判給 即時 失去效力 。

１．４．３ 提供 確 定 擔 保 所 引起 的開 支 ， 一概 由被 判給 人 承

擔 。且 判給 人不對被 判給 人所提 交Ｃ 確 定擔保付 以

利息 。

１　．４．４ 確定擔保 將於被判給 人在完成提供 勞務 及 完成履行

合同所 有的義務 和責任 後 ，並 得 到判給 人確 定接 收

後三個月內返 還 。

１．４．５ 確定擔保 必須 以銀 行存款 或依 照 《招標 ｆｆ案》 【附

件三 】 １ 式樣 以銀 行擔保作 出 ，並 窩由獲 許叮在 澳

門特別行 政區從 事有關業務 的銀行發 出。

１．４．６ 初始擔保 以及 隨後所有的續期擔保 的有效 期最 少至

合同終 結 ，＊ 相關合 同期 限 開始 前及被代替擔保 有

效期完結前交予行政公職局 。

４ ，＝Ｖ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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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４．７ 倘被 判 給 人 不履 行 合 同 ，行 政 公職 局得 調 動 該 擔

保 。按 擔保 的效 力 ，行 政 公域局以書面方式要 求銀
行機 關時 ，＊[行機 關必須 向行 政公職局交付 最 多至

本 《承投規則》 笫１．４．１點 所規 定的總金額 ，而銀 行

機關不得 以任何藉 口或依據拒絕交付 。

１．５ 保險

１．５．１ 被判給 人須購 買下 列保險並承擔其 負擔 ：

ａ） 按照現行法律規 定購 買員工 的工作 意外及 職 業

病的保險 ；

ｂ） 由被 判給 人或任何 坎被 判給 人或合 同範 圍內由

被判給 人協調 的實 體及 由與 三者有關的工 作 人

員等 ，對 第三 者 造成的財產損 失及人身傷 害的

民事 責 任 保 險 ， 金額 為 澳 門 元 捌 佰 萬 元 正

（＄８　，ｏｏｏ，ｏｏｏ．ｏｏ） 。

１．５．２ 投保前 ，被 判給 人須經 行政 公職局核 准其投 保 的內

容 ，尤 其是有關免賠額及不受保的範 圍。

１．５．３ 被判給 人在總址或分 公 司設 ＃ 澳門且 為行 政 公職局

所接 受的保 險公 司投 保 ，證 明已投 保益 列明受保 風

險所屬的情況 。

１．６ 合 同期

合同由２ ０ ２ １４ －１ １　）ｑ　ｌ日至２ ０ ２ ３年 １０ 月３ １ 日 ，為期２ ４個月 ，

但不妨礙 《招標 ７ 案》 價目表 一及價 目表 二所指的期 間 。

１．７ 保 密

１．７．１ 被判給 人須在 履行 合 同期 間 ，'對關於 澳門特 別行 政

區的資料 予以保 密 。

１．７．２ 在有 關給 付 完成後 ，被 判給 人仍須 同樣 遵從上款 所

指的保 密義務 。

被判給人之保密義務 ：

／ '一

５

Ａ －４ 規 格 印 件 ２ ０ ２ ０ 年 ８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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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） 被判給 人保 證 由行 政 公職 局所 提 供 的機 密 責料

僅用於 履 行 合 同有 關工 作 ；

ｂ） 未經 行 政 公 職 局 書 面 同意 ，被 判給 人 不得 擅 自

轉讓 本點的“被判給 人之保 密義務゛ 所要 求 的任

何權利 、義務 及 責任 予任 何 第三 方 ；

Ｃ） 被 判 給 人 在 接 到 行 政 公 職 局 提 供 的 機 密 資 料

時 ，必須 對 有 關機 密 責 料 採 取 嚴 格 有效 的分 離

保管措 施 ，避 免受其他 檔 案及 材料 的影 響 ；

ｄ） 如被 判給 人 的 員正 及 相 關人 員需 將 機 密 資 料 帶

離服 務 場 所 或 被 判給 人 二作 地 點 ，必 須 經 行 政

公職 局 書 面 同 意 ， 以及 將 其 加 密儲 存 及 適 合 地

保存 ；

ｅ） 除非 經 行 政 公 職 局 書 面 同意 ，否 則 不 允 許 及 禁

止被 判給 人 的 員Ｉ ＆ 相 關 人 員透 過 任 何 方 法 、

載體 及 途 徑 ，將 被 列為 機 密 的 資料 透 過 任 何 形

式帶離服 務 場 所 或被 判給 人 的工 作地 點 ；

ｆ） 未經行政公職局書面同意 ，被 判給人不得利用

行政公職局提供的任何機密資料與任何笫三方

進行 商業行 為 ；

ｇ） 被判 給 人 及 被 判給 人 的相 關工 作 人 員未 經 行 政

公職 局 書 面 同 意 ，不 得 將 機 密 資料 洩 露 給 任 何

笫三 方 ；

ｈ） 被判 給 人 必須 保 證 防止 行 政 公職 局機 密 資料 的

洩露 ；若被 判 給 人 的工 作 人 員出現 洩 密行 為 ，

被判 給 人 及 其 二 作 人 員同 時 必須 承 擔 全 郃 違 約

責任 ，行 政 公職 局得 追 究有 關責任 ；

ｉ）　 如被 判給 人 未 履 行 或違 瓦 本 點的“被判給 人之 保

密義務゛ 的任 一項 ，必 須 承 擔違 約責 任 及 造 成

的損 失 ，行 政 公 職 局得 有權 透 過 法律 途 徑 要 求

被判給 人 進行 賠償 及 追 究法律 責任 。

１．８　適用決 例

在執 行 合 同工 作 時 ，須 遵 守澳 門特 別行 政 區現 行 適 用法 例

處理 ，尤 其 是 經 五 月二 十 ｆｉ日第５ ／２ ０ ２ １號 決律 所 重新 公 佈

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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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十 二 月十 五 日第 １ ２ ２ ／８ ４ ／Ｍ 號 法 令 及 七月六 日笫 ６ ３ ／８ ５ ／Ｍ

號法 令 。

２　 工作 內 容 及 要 求

２．１　 行政 公 職 局 將 有 關 場 所 的 設 施 管 理 工 作 外 判 予 指 定 的 管

理公 司 （下稱 管 理 公 司） 負 責 ，具 體 由一 名 管 理 組 長 領

導 ，其 主 要 職 責 為 統 籌 及 協 調 各 項 日常 事 務 ， 帶領 所 有

服務 人 員及 監 督 外 判 供 應 商 之 工 作 。故 此 ，有 關 場 所 之

保安 員必 須 配 合 管理 公 司及 所 屬 場 所 的 管 理 組 長 就 保 安

工作 方 面 的 各 項 安 排 及 指 示 。

２．２　 按照 本 件 笫 ３ 點 所 述 的服 務 場 所 、正 作 時 間 、人 員編 制 及

特定 要 求 所 列 的 場 所 、時 段 和 指 定 的 人 員數 目 ，為各 場

所提 供 以 下 服 務 ：

通道 的監 察 及 管制服 務 ，以 確 保 人 身及 財產 的安 全 ；

在辯 公 時 間及 非瓣 公 時 間內 ，管 制 通 往 所 屬場 所 的通

道 ，並 對 人 、車 輛 、設 備及 物料 的進 出予 以登 記 ；

巡查所 屬場 所 的區域 和指 定 的公 共 區域 ；

當相 關 的衞 生郃 門發 出傳 染性 疾病 流 行 的通 告 時 ，應

協助 進 入 所 屬場 所 的工 作 人 員及 訪 客 進 行 測溫 程 序 ，

以及 軌 行 預 防 性 的工 作 ；

當發 生火 警和 其 他 緊急 或 突發 情 況 時 ，應 協 助 疏 散 及

妥善處理保 安 問題 。

２．３　 具備 兩 名 或 以 上 保 安 員的 場 所 ，其 中一 名 必 須 為 保 安 組

長 ， 監督 及 協 調 其 餘 保 安 員 ，以及 協 助 管 理 組 長 執 行 保

安服 務 命 令 ， 負責 所 屬場 所 整 體 之 保 安 工 作 。

２．４　 保安 組 長 必 須 在 保 安 行 業 內 具 有 五 年 或 以 上 經 驗 和 操 流

利廣 東 話 ， 以全 職 方 式 擔 任 工 作 ，以 及 優 先 考 慮 具 備 以

下資格 者 ：

其他 行 業工 作 任 職 共五 年 ，以 保 安 或管理 行 業較 佳 ；

沒有犯 罪紀 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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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５　 被判給 人所聘 用之 保安 員應 具備在保安行 業內最 少有 兩

年或 以上 經 驗 ， 同時 必須 熟 識 樓 宇一般 公 共設 施 的運

作 ，身 體 強健 ，禮 貌 良好 ， 守紀律 ，正 直 、誠 實 、以及

沒有犯 罪紀錄 ，並 且能以廣東話作溝通（除個別場所有特

別說 明外 ） 。

２．６　保安 員需按 所屬場 所的指 引協助接 待訪客或貴賓 ，或 按

所屬場 所要求分流所有參 與會議 或課程 的相 關人 士 ，以

及進行統計人數 等工作 。　 　 ．

２．７　 日間時段 ，保 安 員應 至少每 兩小 時巡查整個所 屬場 所 一

炭 。晚 間時 段 ，巡 查整 個所 屬場 所 須加 強至 每 小 時 一

坎，巡 邏期間應使 用電子查更設備作紀錄 。

２．８　 保安春 員窩要 知 悉所 屬場 所 內的保養 維修和清 潔服 務 正

作的時 間安 排 ，以 執 行通道監管及 協助場所 內的論關保
安正 作 。

２．９　 倘行 政公職局或 管理 公 司要 求 ，被 判給 人必須將保安 工

作有關的紀錄例如輪 更 、巡 邏紀錄或事件 筆錄 交予行 政

公職局指定 的人 員。

２．１０ 所 有保安 員在 執 行職務 時 ，必須 穿著繞 一的制服 ，益 －己
帶工作證 。保 安 工作所 需之 所有輔 助 器材 及制服 由被 判

給人提供 。

２．１ １ 有關保 安公 司必 須遵 守笫４ ／２ ０ ０ ７ 號 法律 《私人保安 業務

法》內的各 項規 定 ，尤其笫三條 笫一款 （Ｒ ）所指的專屬

原則 。

３ 服務 場 所 、工 作 時 間 、人 員編 制及 特 定 要 求

場所 內正 作 崗位 的安 排均有不 同 ， 以下各 個表 格 為相應 場 所

保安 人 員的 基 本 人數 ，值 得 ａ 意是 此數 量僅 為基 本 要 求 ，倘

有需要 時 ，被 判給 人 必須調 動 人 員至 場 所 ， 以保證 能完全 滿

足合 同 內 之 各 項 工 作 。

行政公職局格 式六

Ｓ Ａ Ｆ Ｐ　－　Ｍ ｏｄｅｌｏ　６ 困 １００ｏ／ｏ環保再造紙ａ　Ｐａｐｅｌ　ｒｅｃｉｃｌａｄｏ

Ａ －４ 規 格 印 件 ２ ０ ２ ０ 年 ８ 月

Ｆ ｏｉｍ ａｔｏ　Ａ －４　Ｉｍ ｐ．　Ａ ｇｏ．　２ ０ ２ ０


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
Ｇ ｏｖｅｒｎｏ　ｄａ　Ｒ ｅｇｉａｏ　Ａ ｄｍ 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ａ　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　ｄｅ　Ｍ ａｃａｕ

行 政 公 職 局

Ｄ ｉｒｅｃ（：Ｍｏ　ｄｏｓ　Ｓｅｒｖｉｙｏｓ　ｄｅ　Ａ 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ｙａｏ　ｅ　Ｆ ｕｍ；ａｏ　Ｐｔｈｂｌｉｃａ

３．１ 方圓廣場

服務 面 積 約 ３ １ ７ １！ 方 米 。

方圓 廣 場 ．駐場 的 保 安 人 員基 本 人 數 和 當 值 時 間 如 下 ，組

長駐 守於 管 理 處 ，其 餘 ３ 位 保 安 員，駐守於 政 府 責 訊 中心 大

門 、 ７ 圓 廣 場 大 堂 入 口和 補 位 及 巡 邏 整 楝 大 樓 ：

20:00至23:00 1

20:00至08:00 1 l

星期六

08:00至20:00 1 2

20:00至08:00 l l

08:00至20:00 1 2

星期一至Ｔ；　’ｉＡ��Ｆ Ａ ，Ｏ 非正作日 ，則按星期六當值時間安排大員

３ ．２ 誠 豐 商 業 中 心

服 務 面積 約 ３ Ｉ ３ ６ 平 方 米 。

公務 人 員培 訓 中 心 駐 場 的 保 安 人 員基 本 人 數 和 當 值 時 間

如下 ，組 長 崗位 為 六 樓 和 負 責 巡 邏 兩 層 範 圍 ，一 般 保 安

員崗 位 為 七 樓 員正 入 口 ：

行政公職局格式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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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:00至23:00 l#

17:30至09:00 1 O

星期六

08:00至20:00 l 1

四小時入 I#

20:00至08:00 1 O

08:00至20:00 l l

２ ０ ：０ ０ 至 ０ ９ ：０ ０

星期一至五遇上政府非工作日 ，則按星期六當值時間安排人員

＃如有需要 ，額 外提供１名保安員 （費用包括投標價內） 。

７非工作 日的玉作按 中心運作而安排適合的時段 。

３．３ 龍成 大 廈

服 務 面 積 約 ７ １ ０ ％ －）ｉＩ 。

政府數據 中心．馱場的保安人 員基 本人數和當值 時聞如

下 ２　 �　 ，

! 一般保安員 

每天24小時 ,包括政府非工作日 , 1
３．４ 匕仔 客 運 碼 頭

服 務 面 積 約 １ ，７ ３ ６ 平 方 米 。

雲計 算 中 心 ，駐場 的 保 安 人 員基 本 人 數 和 當 值 時 間 如 下 ：

保*組長 一般保安員

每天24小時 ,包括政府非工作日 l l

行政公職局 格式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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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　 合 同之 支 付

４．１ 價格

除在合 同的文件 內有 明確 相瓦 的規 定外 ，所 有直接 或間接

與合 同標 的有關的正作 、服 務及供應 ， 包括補充性 的事項

以及 關於 利潤上 限和任何 負擔 均按合 同組成郃份 的價 目表

的規 定予以回報 。

４．２ 價格 之 修 訂

合同的價格 以價 目表 的期 限為一個階段 ，並 在每 一階段 內

不得 更改 ，如 得 到判給 人的同意 ，則 叮按；Ｎ 費的一般 指數

修改或叮按最低 Ｉ 責的有關規 定調整 。

４．３ 處 分

倘被 判給 人不妥 善履行合 同 ，經 行政公職局通 知後 ，對 於

每 日仍 出現 的不履 行 義務 ，將被 處 以每 日澳 門元 壹仟 元

（＄１　，ｏｏｏ．ｏｏ　）全澳門元伍仟元 （＄ ５，００ ０。００）的罰款 。

４．４　 支付

行政公職局格 式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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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。４．１　 每月結 束 後 ，被 判給 人按 月向 行 政 公職 局或 向行

政公職局指定的人 士提 交發 票 。

４。４．２ 發票金 額 相 當於 合 同價 格 表所 指每 月金 額 ，其 中

包括額外的供應和服務在內 。

４．４．３ 在不妨 礙 合 同所 規 定的其 他 權利 的情 況 下 ，倘 被

判給人不履行合 同義務 時 ，行 政公職局有權 ：

ａ） 在支 付 中扣 繳 與合 同規 定的義務 中所 未 履 行

郃份 相應 的金 額 ，直 至被 判給 人 完全 履 行 合

同為 止 ；

ｂ） 在支付中扣除與合同所規定義務中所未履行　 、

郃份 相應 的金 額 ，此 舉 只限 於 未履 行 的郃 份

因其 性 質岫原 故 而不 能作 彌補 的情 沅 。

１１　 "゙耬"
Ａ －４ 規 格 印 件 ２ ０ ２ ０ 年 ８ 月

＠ ｉｏｏｏ／ｏ環保再造紙ａ　Ｐａｐｅｌ　ｒｅｃｉｃｌａｄｏ　　　　　　Ｆｏｉｍａｔｏ　Ａ －４　Ｉｍｐ．　Ａ ｇｏ．　２０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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Ｃ） 在支付 中扣 除與被 判給 人對判給 人所造 成的

損害相應 的金額 ，該 等損 害是 因被 判給 人在

執行合 同義務 時的作 為或不作 為所 引起 或由

被判給 人 的人 員或 在合 同範 圍內由承 判人所

管理的公 司的人 員的疏 忽所引起 。

４．４．４ 在施行任何處分或處以任 何的扣繳 或扣除 前 ，行

政公職局須通知被 判給 人 ，益 書面指 出ｆｆ罰的原

因 ，倘有需要時 ，還指出彌補的條件 。

４．４．５ 倘符合條件 ，必 須在發 票呈交 日起 計三十 日內作

出支付 ，所 支付金額得減去本件笫４ ．４．３點規 定所

科處的罰金 、扣除 、扣繳或彌補後的金額 。

４ ２４．６ 支付方式及程序是按規範作 出及 處理公 共行 政開

支的適用法律規定為之 。

５　 合 Ｑ －Ｃ ＆ 例 、解 除及 司法 爭詮

５．１　合 同之 決例

在執行合同工作時 ，須 遵從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適用法例

處理 ，尤 其是經五月二 十ｆｆＥｌ第５ ／２ ０２ １號法律所重新公佈

的十二月十五 日笫 １２ ２ ／８４ ／Ｍ 號法令及七月六 日笫 ６ ３／８５／Ｍ

號決令 。

５．２ 合 同之 解 除

５．２．ｌａ除非依據法律法規 ，雙 方的另行 協商一致 或依據

本條的規 定 ，判 給 人與被 判給 人任何 一方不應擅

自提 前終止本合同。

５．２。２ 判給 人叮基於保障澳 門特別行 政 區政 府的公 共利

益，保 留單方解除合同之權利 。

５．２．３ 判給 人叮在遇有下 列之 情形時單方解 除合 同 ，被

判給 人無權要 求任何賠償 ，判 給 人亦不會返還確

定擔保 ，且 不妨礙 判給 人向被 判給 人追討澳門特

別行政區政府因此而蒙受之損失 ：

ｌ２

＠ 　１００ｏｌｏ環保再造紙ｏ　Ｐａｐｅｌ　ｒｅｃｉｃｌａｄｏ
Ａ －４ 規 格 印 件 ２ ０ ２ ０ 年 ８ 月

Ｆ ｏｒｍ ａｔｏ　Ａ －４　Ｉｉｎｐ．　Ａ ｇｏ．　２ ０ ２ 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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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） 被判給人單方面放 棄或中斷提供全邢或郃份 合

同標 的之 義務 ；

ｂ） 被判給 人在未獲得判給人書面 Ｑ 意或合 同的修

訂之下全郃或郃份移轉其合 同地位 ；

Ｃ） 就有關合 Ｑ ｌ 執行之任何事宜 ，被 判給 人因提

供虛假 聲明或 資料 而被 法院裁定有罪 ，且 有關

判決 已轉為確 定者 ；

ｄ） 基於 被 判給 人 未 能提 供符 合 質量 及 完整 的服

／ 務 ，且 經 被 判 給 人 向 判 給 人 作 出 三 炭 “確 認 接

收服 務゛請 求後 依 然未 能獲 予 以“確認 接 收服

務゜゚；

Ｃ） 被判給 人的違 約金數額累計達到合 同總價格 百

分ｃ Ｎ （５ ％ ） ；

ｆ）　 因不 Ｙ ＆ 力致 使被 判給人延遲履行本合 同超 過

三十 日 。

５．２．４ 合同的 解 除 將 引致 夫付 即時 中止 及 清 楚核 算 債 權

及債務 。

５．２．５ 行政 公職 局和 被 判給 人得 在任 何 時刻透 過協商 解

除合同並確定有關的效 力 。

５．３ 權 限 法 院

對於 因合 同衍 生的所 有問題 而又 未能以仲 裁解 決 ，一 概 交

由澳 門特別行政 區有權 限決院審理 。

５．４ 優 先 條 件

５．４．１ 本招標及隨後提供的服 務將受合 同 、承投規則 、

招標 方案及被判給 人的投 標書規範 。

５．４．２ 如有疑 問 ，將 按上款所列文件的先後次序決定其

優先性 。

行政公職局 格 式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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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５　 函件

行政公職局確定澳門水坑尾街 １６ ２號 「公共行政大樓 」 十一

樓 、十 二 樓 ， 以及 二 十 一 樓 全 二 十 九 樓 為 通 訊 地 點 ，為 著

同一效 力 ，各 投標者 亦須於 投標書內指 出其 在 澳 門的地

址

ｌ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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